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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及教師學術研究能力，培育優質教師，特依據本校

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規定設立「教師發展中心（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之業務如下： 

一、提昇全校教師教學技能及教學品質。 

二、提昇教師學術研究能力。 

三、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四、新進教師輔導事宜。 

五、遴選傑出教授。 

六、教師培育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由校長就教授以上或職級相

當且學有專長人員聘兼之。得置副主任一人，得由中心主任提名本校副

教授以上或職級相當且學有專長人員提請校長聘兼之。 

第四條 本中心設置諮詢委員會，對中心之業務提供諮詢與督導。諮詢委員會由

九至十三名委員組成，除教務長、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

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薦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條 本中心分設教師專業發展組及教學資源組，得分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

任提名本校專任教師、行政人員兼任之，提請校長聘兼之。本中心得置

職員若干人，報請校長聘任之。 

第六條 本中心下設二組，各組職掌如下： 

一、教師專業發展組： 

（一） 辦理教師教學相關研習活動 

（二） 提昇教師學術研究能力 

（三） 遴選傑出教授相關業務 

（四） 新進教師研習營、期末座談會相關業務 

（五） 協助教師評估相關事宜 

（六） 教師研習資料統計分析與研究 

（七） 辦理醫學教育國際化課程研習 



二、教學資源組： 

（一） 數位化教學培訓推廣與發展 

（二） 教學輔助機制相關業務推廣 

（三） 教師交流平台相關業務. 

（四） 教師隨堂錄影相關業務 

（五） 教師研習影音資料庫建置與管理 

（六） 教師電子報相關宣導業務 

（七） 教學輔助器材管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董事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